
关于进-步规范发票报账的通知

全体师生员工 :

为严格遵守国家财税法律法规,规范学校财务报销流程,防范风

险,保障学校资金安全与财务合规,现就财务报账中发票使用有关要

求,再次通知如下 :

一、确保发票内容合规准确

发票抬头必须是:四川外国语大学,必须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且为:12sO0000钙∝01m盯 ,所有税务发票务必经过网报系统进行税

票录入、验证并绑定,不合规填写的发票不能报销。

二、规范发票粘贴

除M纸外的其它发票及附件须按要求在肥 纸上单面粘贴整齐、

不能覆盖其他票据和附件,相关合同、清单、材料一并提交。

三、强化责任与违规处理

发票取得使用由经办人负首要责任,相关项目负责人审核把关。

计财处将继续不断完善财务相关系统,目前已经实现事前智能稽核预

警、事后全业务影像化存档分析,对业务和付款凭证真实性、节假日

出差及发票连号、分拆开具、事后退换货、作废、换开等可疑行为更

深入进行全流程稽核监督,还将使用包括 OCR、 大数据 AI分析等技

术,强化系统与税务、银行系统等联机联动核查。计划财务处再次重

申:发现问题线索,将依纪依规报纪检监察部门,对造成或可能造成

学校损失或法律风险的,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,请严格遵照执行。


